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婚字第219號

原      告  甲○○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戴連宏律師

複代理人    劉智偉律師                     

被      告  丙○○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離婚事件，本院於中華民國113年12月23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准原告與被告離婚。

二、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理　　由

壹、程序方面：

　　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

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之一，按照家事事件法第51條準用

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前段規定，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

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起訴主張略以：

　㈠被告為大陸地區人士，兩造為使生活有所相伴及依靠，乃於

民國92年2月24日在大陸結婚，並於同年3月12日在臺灣辦理

結婚登記。詎被告於同年3月來臺後，僅短暫與原告生活6、

7個月即稱要外出工作，之後都是回來2、3天，就又再出

門，至遲約自108年起未再返家（參見本院卷第42頁背

面）。惟被告於原告起訴離婚後之113年9月26日突然返家，

表示不願離開，原告始報警要被告離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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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㈡被告僅告知係在臺北工作，然原告對於被告之工作、居住地

點均無所悉。而原告自106年7月中風，110年5月發現胃癌進

行手術，110年11月25日因車禍急診，被告始終未到場關

心，未在原告身旁照料扶持。兩造長期分居，無實質家庭及

夫妻關係，原告曾以通訊軟體嘗試聯繫被告，被告亦拒不告

知其目前居住地點為何，足見被告主觀上無維持婚姻之意

願。兩造長期分居各行其事，無維持婚姻及共創美滿生活之

意圖及計劃，難期日後維持圓滿生活，任何人倘處於同一境

況應認均將喪失維持婚姻希望，爰依民法第1052條第2項規

定，請求判准兩造離婚等語。

　㈢並聲明：請准原告與被告離婚。

二、被告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惟曾到庭及以書狀答辯

稱：

　㈠被告因工作關係無法與原告共同生活，並無遺棄原告之意，

被告係經原告同意擔任看護工作，往返大陸與台灣兩地，係

有正當理由未能履行夫妻同居義務，原告請求離婚係屬濫用

權利。

　㈡兩造結婚22年，婚後原告曾與被告至大陸親戚家居住，在臺

期間被告與原告同住○○路○○○巷，被告於111年都還住

在○○路，疫情時住了3個月多，自112年開始，被告自大陸

返家後，原告會要被告不要住在○○路，稱其女兒看到其會

難做人云云，被告於是離開，112年住在○○路有十幾天，1

13年前後加起來有住1個星期，原告稱被告沒有住在○○路

超過5年，並非事實。

　㈢原告動手術期間，被告因上訪北京要求拆遷補償，在大陸被

拘留，且正值疫情期間，無法返臺照顧；兩造分居係因原告

與其子女將被告趕出家門，被告並無分居之意願，願與原告

維持婚姻關係，不同意離婚。判決離婚將使被告無法以依親

為由，再長期居留臺灣地區或取得身分證，對被告極為不利

等語，資為抗辯。

　㈣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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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夫妻之一方為臺灣地區之人民，一方為大陸地區之人民

者，其判決離婚之事由，依臺灣地區之法律；又夫妻之一方

為臺灣地區人民，一方為大陸地區人民者，其結婚或離婚之

效力，依臺灣地區之法律，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

例第52條第2項、第53條分別有明文。本件原告主張其為中

華民國國民，被告為大陸地區人民，兩造於92年2月24日結

婚，婚後曾在臺灣共同生活之事實，有原告所提之戶籍謄

本、結婚公証書及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之證明為證，是

本件離婚事件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52條第

2項規定，應適用臺灣地區之法律。

　㈡按有民法第1052條第1 項以外之重大事由，難以維持婚姻

者，夫妻之一方得請求離婚，但其事由應由夫妻之一方負責

者，僅他方得請求離婚，民法第1052條第2 項定有明文。上

開條文規定之立法意旨，在符合現代多元化社會之需要，使

裁判離婚之事由較富彈性，其判斷之標準為婚姻是否已生破

綻而無回復之希望。而婚姻是否已生破綻無回復之希望，不

可依主觀的標準，即從原告已喪失維持婚姻意欲之主觀面加

以認定，而應依客觀之標準，即難以維持婚姻之事實，是否

已達倘處於同一境況，任何人均將喪失維持婚姻意欲之程度

而定（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1450、2924號、94年度台上

字第115 、2059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婚姻係以夫妻相互

間之感情為立基，並以經營夫妻之共同生活為目的，故夫妻

自應誠摯相愛，並互信、互諒，協力保持婚姻共同生活之圓

滿及幸福。倘上開基礎已不復存在，夫妻間難以繼續共同相

處，彼此間無法互信、互諒，且無回復之可能時，自無仍令

雙方繼續維持婚姻形式之必要，此時即應認有「難以維持婚

姻之重大事由」。再按民法第1052條第1項之規範內涵，係

在民法第1052條第1項規定列舉具體裁判離婚原因外，及第2

項前段規定有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為抽象裁判離婚原因

之前提下，明定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應由配偶一方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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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排除唯一應負責一方請求裁判離婚。至難以維持婚姻之

重大事由，雙方均應負責者，不論其責任之輕重，本不在系

爭規定適用範疇（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4號判決參照）。

　㈢原告主張兩造分居已久，被告至少自108年起幾未返家等

情，核與證人即原告女兒尤淑雲具結證述略以：我隔2、3

天，有時候每天都會回去探望父親，已經5、6年沒有看到被

告。從他們結婚到我沒有看到被告止，我碰到被告的次數不

超過6次等語（參見本院卷第43頁），證人即原告房客丁○

○具結證述略以：112年4、5月開始跟原告租屋，是跟原告

同一門牌號碼，同一門口進出，是向原告租2樓1個房間。原

告住1樓。我一年半以上都沒有看過有其他人同住。我天天

都有看到原告，都有跟原告打招呼，從來沒看過原告的太

太。是113年夏天原告報警之前約1個星期，有胡小姐跟我在

門口推推拉拉，他說是原告的太太，我說我來住一年多，我

沒有看過你。當時我是開門出來，她要進來我不讓她進去等

情在卷（本院卷第161至163頁），證人即原告鄰居己○○具

結證述略以：與原告為鄰居30幾年，證人丁○○搬來以前，

原告都自己1個人住，不知道原告是否有太太。沒看過有原

告太太出入原告房子，也沒有看過原告太太出來倒垃圾；我

會跟原告聊天，原告也會出來倒垃圾，我沒有看到其他人。

原告沒有說我都不知道他有太太等語（本院卷第163背面至1

64頁）相符，參以被告自97年至103年間、及105、106年

間，每年入境在台停留時間均僅一個月，104年間及107年間

則各入境三次，每次停留約僅月餘，又被告於108年4月9日

入境至108年4月19日出境，又110年9月16日入境至111年1月

5日出境，又於112年6月23日入境至112年12月25日出境等

情，亦有入出國日期證明書在卷可佐（本院卷第21頁），是

除新冠疫情之109年至110年上半年外，由被告自97年起入境

在台停留時間不長，更可佐證原告主張兩造長期未共同生活

之事屬實，是原告主張兩造分居已久，被告自108年間起均

未返家，分居至少5年以上，已有所憑。被告雖否認上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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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以前詞至辯，惟其所傳訊證人戊○○僅具結略以：已經認

識被告十幾年，那時被告在潭子做看護，5至10年前，有好

幾次在晚上送被告回○○路住處，被告說原告的小孩不喜歡

其回去，所以被告只好晚上回去，我不知道被告是住在潭子

還是○○路。113年只有1次載被告回○○路，應該是9、10

月某一個星期三下午，晚上被告被趕出來後打電話給我，被

告跟我說原告那邊報警。兩造有沒有住一起我沒有辦法證實

等情在卷（本院第166至168頁），則依證人戊○○之證述，

並無法證明108年至今被告在臺期間與原告有同住之事實；

再被告就其具正當理由未共同生活之主張，未舉證以實其

說，此部分所辯實難採憑；又被告所提兩造10多年至大陸之

照片（本院第99、139頁），顯無從為於108年後兩造有共同

生活之證據；另被告所提其餘112年間出遊照片(參見本院卷

第151至156頁)，惟其未說明照片日期地點、何人為原告及

係與何人共同出遊，復原告已否認兩造近5年有共同生活之

事，是此部分無從辨識原告有參與出遊之照片，亦難採為兩

造於112年間有共同生活之證據，從而，被告此部分所辯，

尚難採憑。綜上所述，原告主張兩造分居5年以上之事實，

尚堪採信。

　㈣本院審酌兩造至少自108年起未共同生活，已如前述，是兩

造長期未共同生活，迄今已逾5年，足認兩造均無維繫婚姻

意願，兩造間顯已無法互信、互愛、互諒、相互協力以共同

保持婚姻生活之圓滿與幸福，客觀上依兩造目前狀況，堪認

已達於倘處於同一境況，任何人均將喪失維持婚姻希望之程

度，已構成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且就該離婚事由觀

之，政府雖因新冠疫情自109年開始肆虐全球而有實施入境

管制措施，惟由被告之入出國日期證明書觀之(本院卷第21

頁)，被告曾於110年9月入境及112年6月間入境，顯自110年

9月16日已開始往來兩岸，其仍未返家與原告共營家庭生

活，由此可見，被告就兩造長期分居之事實，確有可歸責之

處，被告無正當理由未返家同住，自有過失，尚不能認為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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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係唯一有責。從而，原告依民法第1052條第2項之規定請

求判決離婚，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四、被告聲請傳喚證人即15年前曾相聚，且之後有與被告電話聯

繫之友人○○，以證明原告常跟被告拿錢繳房貸等云云，惟

查證人與被告電話聯繫，其僅聽聞被告所述，並未親眼見聞

兩造是否同住，是尚無傳訊必要。本件事證已明，兩造其餘

攻擊防禦方法及未經援用之證據，經本院審酌後，核與本件

之結論，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贅述，附此敘明。

五、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家事事件法第51條、民事訴訟法第78

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6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黃家慧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提

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6 　　日

　　　　　　　　　　　　　　　書記官　高偉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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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婚字第219號
原      告  甲○○  


訴訟代理人  戴連宏律師
複代理人    劉智偉律師                      
被      告  丙○○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離婚事件，本院於中華民國113年12月2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准原告與被告離婚。
二、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理　　由
壹、程序方面：
　　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之一，按照家事事件法第51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前段規定，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起訴主張略以：
　㈠被告為大陸地區人士，兩造為使生活有所相伴及依靠，乃於民國92年2月24日在大陸結婚，並於同年3月12日在臺灣辦理結婚登記。詎被告於同年3月來臺後，僅短暫與原告生活6、7個月即稱要外出工作，之後都是回來2、3天，就又再出門，至遲約自108年起未再返家（參見本院卷第42頁背面）。惟被告於原告起訴離婚後之113年9月26日突然返家，表示不願離開，原告始報警要被告離開。
　㈡被告僅告知係在臺北工作，然原告對於被告之工作、居住地點均無所悉。而原告自106年7月中風，110年5月發現胃癌進行手術，110年11月25日因車禍急診，被告始終未到場關心，未在原告身旁照料扶持。兩造長期分居，無實質家庭及夫妻關係，原告曾以通訊軟體嘗試聯繫被告，被告亦拒不告知其目前居住地點為何，足見被告主觀上無維持婚姻之意願。兩造長期分居各行其事，無維持婚姻及共創美滿生活之意圖及計劃，難期日後維持圓滿生活，任何人倘處於同一境況應認均將喪失維持婚姻希望，爰依民法第1052條第2項規定，請求判准兩造離婚等語。
　㈢並聲明：請准原告與被告離婚。
二、被告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惟曾到庭及以書狀答辯稱：
　㈠被告因工作關係無法與原告共同生活，並無遺棄原告之意，被告係經原告同意擔任看護工作，往返大陸與台灣兩地，係有正當理由未能履行夫妻同居義務，原告請求離婚係屬濫用權利。
　㈡兩造結婚22年，婚後原告曾與被告至大陸親戚家居住，在臺期間被告與原告同住○○路○○○巷，被告於111年都還住在○○路，疫情時住了3個月多，自112年開始，被告自大陸返家後，原告會要被告不要住在○○路，稱其女兒看到其會難做人云云，被告於是離開，112年住在○○路有十幾天，113年前後加起來有住1個星期，原告稱被告沒有住在○○路超過5年，並非事實。
　㈢原告動手術期間，被告因上訪北京要求拆遷補償，在大陸被拘留，且正值疫情期間，無法返臺照顧；兩造分居係因原告與其子女將被告趕出家門，被告並無分居之意願，願與原告維持婚姻關係，不同意離婚。判決離婚將使被告無法以依親為由，再長期居留臺灣地區或取得身分證，對被告極為不利等語，資為抗辯。
　㈣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夫妻之一方為臺灣地區之人民，一方為大陸地區之人民者，其判決離婚之事由，依臺灣地區之法律；又夫妻之一方為臺灣地區人民，一方為大陸地區人民者，其結婚或離婚之效力，依臺灣地區之法律，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52條第2項、第53條分別有明文。本件原告主張其為中華民國國民，被告為大陸地區人民，兩造於92年2月24日結婚，婚後曾在臺灣共同生活之事實，有原告所提之戶籍謄本、結婚公証書及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之證明為證，是本件離婚事件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52條第2項規定，應適用臺灣地區之法律。
　㈡按有民法第1052條第1 項以外之重大事由，難以維持婚姻者，夫妻之一方得請求離婚，但其事由應由夫妻之一方負責者，僅他方得請求離婚，民法第1052條第2 項定有明文。上開條文規定之立法意旨，在符合現代多元化社會之需要，使裁判離婚之事由較富彈性，其判斷之標準為婚姻是否已生破綻而無回復之希望。而婚姻是否已生破綻無回復之希望，不可依主觀的標準，即從原告已喪失維持婚姻意欲之主觀面加以認定，而應依客觀之標準，即難以維持婚姻之事實，是否已達倘處於同一境況，任何人均將喪失維持婚姻意欲之程度而定（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1450、2924號、94年度台上字第115 、2059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婚姻係以夫妻相互間之感情為立基，並以經營夫妻之共同生活為目的，故夫妻自應誠摯相愛，並互信、互諒，協力保持婚姻共同生活之圓滿及幸福。倘上開基礎已不復存在，夫妻間難以繼續共同相處，彼此間無法互信、互諒，且無回復之可能時，自無仍令雙方繼續維持婚姻形式之必要，此時即應認有「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再按民法第1052條第1項之規範內涵，係在民法第1052條第1項規定列舉具體裁判離婚原因外，及第2項前段規定有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為抽象裁判離婚原因之前提下，明定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應由配偶一方負責者，排除唯一應負責一方請求裁判離婚。至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雙方均應負責者，不論其責任之輕重，本不在系爭規定適用範疇（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4號判決參照）。
　㈢原告主張兩造分居已久，被告至少自108年起幾未返家等情，核與證人即原告女兒尤淑雲具結證述略以：我隔2、3天，有時候每天都會回去探望父親，已經5、6年沒有看到被告。從他們結婚到我沒有看到被告止，我碰到被告的次數不超過6次等語（參見本院卷第43頁），證人即原告房客丁○○具結證述略以：112年4、5月開始跟原告租屋，是跟原告同一門牌號碼，同一門口進出，是向原告租2樓1個房間。原告住1樓。我一年半以上都沒有看過有其他人同住。我天天都有看到原告，都有跟原告打招呼，從來沒看過原告的太太。是113年夏天原告報警之前約1個星期，有胡小姐跟我在門口推推拉拉，他說是原告的太太，我說我來住一年多，我沒有看過你。當時我是開門出來，她要進來我不讓她進去等情在卷（本院卷第161至163頁），證人即原告鄰居己○○具結證述略以：與原告為鄰居30幾年，證人丁○○搬來以前，原告都自己1個人住，不知道原告是否有太太。沒看過有原告太太出入原告房子，也沒有看過原告太太出來倒垃圾；我會跟原告聊天，原告也會出來倒垃圾，我沒有看到其他人。原告沒有說我都不知道他有太太等語（本院卷第163背面至164頁）相符，參以被告自97年至103年間、及105、106年間，每年入境在台停留時間均僅一個月，104年間及107年間則各入境三次，每次停留約僅月餘，又被告於108年4月9日入境至108年4月19日出境，又110年9月16日入境至111年1月5日出境，又於112年6月23日入境至112年12月25日出境等情，亦有入出國日期證明書在卷可佐（本院卷第21頁），是除新冠疫情之109年至110年上半年外，由被告自97年起入境在台停留時間不長，更可佐證原告主張兩造長期未共同生活之事屬實，是原告主張兩造分居已久，被告自108年間起均未返家，分居至少5年以上，已有所憑。被告雖否認上情，並以前詞至辯，惟其所傳訊證人戊○○僅具結略以：已經認識被告十幾年，那時被告在潭子做看護，5至10年前，有好幾次在晚上送被告回○○路住處，被告說原告的小孩不喜歡其回去，所以被告只好晚上回去，我不知道被告是住在潭子還是○○路。113年只有1次載被告回○○路，應該是9、10月某一個星期三下午，晚上被告被趕出來後打電話給我，被告跟我說原告那邊報警。兩造有沒有住一起我沒有辦法證實等情在卷（本院第166至168頁），則依證人戊○○之證述，並無法證明108年至今被告在臺期間與原告有同住之事實；再被告就其具正當理由未共同生活之主張，未舉證以實其說，此部分所辯實難採憑；又被告所提兩造10多年至大陸之照片（本院第99、139頁），顯無從為於108年後兩造有共同生活之證據；另被告所提其餘112年間出遊照片(參見本院卷第151至156頁)，惟其未說明照片日期地點、何人為原告及係與何人共同出遊，復原告已否認兩造近5年有共同生活之事，是此部分無從辨識原告有參與出遊之照片，亦難採為兩造於112年間有共同生活之證據，從而，被告此部分所辯，尚難採憑。綜上所述，原告主張兩造分居5年以上之事實，尚堪採信。
　㈣本院審酌兩造至少自108年起未共同生活，已如前述，是兩造長期未共同生活，迄今已逾5年，足認兩造均無維繫婚姻意願，兩造間顯已無法互信、互愛、互諒、相互協力以共同保持婚姻生活之圓滿與幸福，客觀上依兩造目前狀況，堪認已達於倘處於同一境況，任何人均將喪失維持婚姻希望之程度，已構成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且就該離婚事由觀之，政府雖因新冠疫情自109年開始肆虐全球而有實施入境管制措施，惟由被告之入出國日期證明書觀之(本院卷第21頁)，被告曾於110年9月入境及112年6月間入境，顯自110年9月16日已開始往來兩岸，其仍未返家與原告共營家庭生活，由此可見，被告就兩造長期分居之事實，確有可歸責之處，被告無正當理由未返家同住，自有過失，尚不能認為原告係唯一有責。從而，原告依民法第1052條第2項之規定請求判決離婚，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四、被告聲請傳喚證人即15年前曾相聚，且之後有與被告電話聯繫之友人○○，以證明原告常跟被告拿錢繳房貸等云云，惟查證人與被告電話聯繫，其僅聽聞被告所述，並未親眼見聞兩造是否同住，是尚無傳訊必要。本件事證已明，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未經援用之證據，經本院審酌後，核與本件之結論，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贅述，附此敘明。
五、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家事事件法第51條、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6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黃家慧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6 　　日
　　　　　　　　　　　　　　　書記官　高偉庭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婚字第219號

原      告  甲○○  



訴訟代理人  戴連宏律師

複代理人    劉智偉律師                      

被      告  丙○○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離婚事件，本院於中華民國113年12月23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准原告與被告離婚。

二、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理　　由

壹、程序方面：

　　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

    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之一，按照家事事件法第51條準用

    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前段規定，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

    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起訴主張略以：

　㈠被告為大陸地區人士，兩造為使生活有所相伴及依靠，乃於

    民國92年2月24日在大陸結婚，並於同年3月12日在臺灣辦理

    結婚登記。詎被告於同年3月來臺後，僅短暫與原告生活6、

    7個月即稱要外出工作，之後都是回來2、3天，就又再出門

    ，至遲約自108年起未再返家（參見本院卷第42頁背面）。

    惟被告於原告起訴離婚後之113年9月26日突然返家，表示不

    願離開，原告始報警要被告離開。

　㈡被告僅告知係在臺北工作，然原告對於被告之工作、居住地

    點均無所悉。而原告自106年7月中風，110年5月發現胃癌進

    行手術，110年11月25日因車禍急診，被告始終未到場關心

    ，未在原告身旁照料扶持。兩造長期分居，無實質家庭及夫

    妻關係，原告曾以通訊軟體嘗試聯繫被告，被告亦拒不告知

    其目前居住地點為何，足見被告主觀上無維持婚姻之意願。

    兩造長期分居各行其事，無維持婚姻及共創美滿生活之意圖

    及計劃，難期日後維持圓滿生活，任何人倘處於同一境況應

    認均將喪失維持婚姻希望，爰依民法第1052條第2項規定，

    請求判准兩造離婚等語。

　㈢並聲明：請准原告與被告離婚。

二、被告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惟曾到庭及以書狀答辯稱

    ：

　㈠被告因工作關係無法與原告共同生活，並無遺棄原告之意，

    被告係經原告同意擔任看護工作，往返大陸與台灣兩地，係

    有正當理由未能履行夫妻同居義務，原告請求離婚係屬濫用

    權利。

　㈡兩造結婚22年，婚後原告曾與被告至大陸親戚家居住，在臺

    期間被告與原告同住○○路○○○巷，被告於111年都還住在○○路

    ，疫情時住了3個月多，自112年開始，被告自大陸返家後，

    原告會要被告不要住在○○路，稱其女兒看到其會難做人云云

    ，被告於是離開，112年住在○○路有十幾天，113年前後加起

    來有住1個星期，原告稱被告沒有住在○○路超過5年，並非事

    實。

　㈢原告動手術期間，被告因上訪北京要求拆遷補償，在大陸被

    拘留，且正值疫情期間，無法返臺照顧；兩造分居係因原告

    與其子女將被告趕出家門，被告並無分居之意願，願與原告

    維持婚姻關係，不同意離婚。判決離婚將使被告無法以依親

    為由，再長期居留臺灣地區或取得身分證，對被告極為不利

    等語，資為抗辯。

　㈣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夫妻之一方為臺灣地區之人民，一方為大陸地區之人民者

    ，其判決離婚之事由，依臺灣地區之法律；又夫妻之一方為

    臺灣地區人民，一方為大陸地區人民者，其結婚或離婚之效

    力，依臺灣地區之法律，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

    第52條第2項、第53條分別有明文。本件原告主張其為中華

    民國國民，被告為大陸地區人民，兩造於92年2月24日結婚

    ，婚後曾在臺灣共同生活之事實，有原告所提之戶籍謄本、

    結婚公証書及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之證明為證，是本件

    離婚事件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52條第2項

    規定，應適用臺灣地區之法律。

　㈡按有民法第1052條第1 項以外之重大事由，難以維持婚姻者

    ，夫妻之一方得請求離婚，但其事由應由夫妻之一方負責者

    ，僅他方得請求離婚，民法第1052條第2 項定有明文。上開

    條文規定之立法意旨，在符合現代多元化社會之需要，使裁

    判離婚之事由較富彈性，其判斷之標準為婚姻是否已生破綻

    而無回復之希望。而婚姻是否已生破綻無回復之希望，不可

    依主觀的標準，即從原告已喪失維持婚姻意欲之主觀面加以

    認定，而應依客觀之標準，即難以維持婚姻之事實，是否已

    達倘處於同一境況，任何人均將喪失維持婚姻意欲之程度而

    定（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1450、2924號、94年度台上字

    第115 、2059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婚姻係以夫妻相互間

    之感情為立基，並以經營夫妻之共同生活為目的，故夫妻自

    應誠摯相愛，並互信、互諒，協力保持婚姻共同生活之圓滿

    及幸福。倘上開基礎已不復存在，夫妻間難以繼續共同相處

    ，彼此間無法互信、互諒，且無回復之可能時，自無仍令雙

    方繼續維持婚姻形式之必要，此時即應認有「難以維持婚姻

    之重大事由」。再按民法第1052條第1項之規範內涵，係在

    民法第1052條第1項規定列舉具體裁判離婚原因外，及第2項

    前段規定有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為抽象裁判離婚原因之

    前提下，明定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應由配偶一方負責者

    ，排除唯一應負責一方請求裁判離婚。至難以維持婚姻之重

    大事由，雙方均應負責者，不論其責任之輕重，本不在系爭

    規定適用範疇（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4號判決參照）。

　㈢原告主張兩造分居已久，被告至少自108年起幾未返家等情，

    核與證人即原告女兒尤淑雲具結證述略以：我隔2、3天，有

    時候每天都會回去探望父親，已經5、6年沒有看到被告。從

    他們結婚到我沒有看到被告止，我碰到被告的次數不超過6

    次等語（參見本院卷第43頁），證人即原告房客丁○○具結證

    述略以：112年4、5月開始跟原告租屋，是跟原告同一門牌

    號碼，同一門口進出，是向原告租2樓1個房間。原告住1樓

    。我一年半以上都沒有看過有其他人同住。我天天都有看到

    原告，都有跟原告打招呼，從來沒看過原告的太太。是113

    年夏天原告報警之前約1個星期，有胡小姐跟我在門口推推

    拉拉，他說是原告的太太，我說我來住一年多，我沒有看過

    你。當時我是開門出來，她要進來我不讓她進去等情在卷（

    本院卷第161至163頁），證人即原告鄰居己○○具結證述略以

    ：與原告為鄰居30幾年，證人丁○○搬來以前，原告都自己1

    個人住，不知道原告是否有太太。沒看過有原告太太出入原

    告房子，也沒有看過原告太太出來倒垃圾；我會跟原告聊天

    ，原告也會出來倒垃圾，我沒有看到其他人。原告沒有說我

    都不知道他有太太等語（本院卷第163背面至164頁）相符，

    參以被告自97年至103年間、及105、106年間，每年入境在

    台停留時間均僅一個月，104年間及107年間則各入境三次，

    每次停留約僅月餘，又被告於108年4月9日入境至108年4月1

    9日出境，又110年9月16日入境至111年1月5日出境，又於11

    2年6月23日入境至112年12月25日出境等情，亦有入出國日

    期證明書在卷可佐（本院卷第21頁），是除新冠疫情之109

    年至110年上半年外，由被告自97年起入境在台停留時間不

    長，更可佐證原告主張兩造長期未共同生活之事屬實，是原

    告主張兩造分居已久，被告自108年間起均未返家，分居至

    少5年以上，已有所憑。被告雖否認上情，並以前詞至辯，

    惟其所傳訊證人戊○○僅具結略以：已經認識被告十幾年，那

    時被告在潭子做看護，5至10年前，有好幾次在晚上送被告

    回○○路住處，被告說原告的小孩不喜歡其回去，所以被告只

    好晚上回去，我不知道被告是住在潭子還是○○路。113年只

    有1次載被告回○○路，應該是9、10月某一個星期三下午，晚

    上被告被趕出來後打電話給我，被告跟我說原告那邊報警。

    兩造有沒有住一起我沒有辦法證實等情在卷（本院第166至1

    68頁），則依證人戊○○之證述，並無法證明108年至今被告

    在臺期間與原告有同住之事實；再被告就其具正當理由未共

    同生活之主張，未舉證以實其說，此部分所辯實難採憑；又

    被告所提兩造10多年至大陸之照片（本院第99、139頁），

    顯無從為於108年後兩造有共同生活之證據；另被告所提其

    餘112年間出遊照片(參見本院卷第151至156頁)，惟其未說

    明照片日期地點、何人為原告及係與何人共同出遊，復原告

    已否認兩造近5年有共同生活之事，是此部分無從辨識原告

    有參與出遊之照片，亦難採為兩造於112年間有共同生活之

    證據，從而，被告此部分所辯，尚難採憑。綜上所述，原告

    主張兩造分居5年以上之事實，尚堪採信。

　㈣本院審酌兩造至少自108年起未共同生活，已如前述，是兩造

    長期未共同生活，迄今已逾5年，足認兩造均無維繫婚姻意

    願，兩造間顯已無法互信、互愛、互諒、相互協力以共同保

    持婚姻生活之圓滿與幸福，客觀上依兩造目前狀況，堪認已

    達於倘處於同一境況，任何人均將喪失維持婚姻希望之程度

    ，已構成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且就該離婚事由觀之，

    政府雖因新冠疫情自109年開始肆虐全球而有實施入境管制

    措施，惟由被告之入出國日期證明書觀之(本院卷第21頁)，

    被告曾於110年9月入境及112年6月間入境，顯自110年9月16

    日已開始往來兩岸，其仍未返家與原告共營家庭生活，由此

    可見，被告就兩造長期分居之事實，確有可歸責之處，被告

    無正當理由未返家同住，自有過失，尚不能認為原告係唯一

    有責。從而，原告依民法第1052條第2項之規定請求判決離

    婚，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四、被告聲請傳喚證人即15年前曾相聚，且之後有與被告電話聯

    繫之友人○○，以證明原告常跟被告拿錢繳房貸等云云，惟查

    證人與被告電話聯繫，其僅聽聞被告所述，並未親眼見聞兩

    造是否同住，是尚無傳訊必要。本件事證已明，兩造其餘攻

    擊防禦方法及未經援用之證據，經本院審酌後，核與本件之

    結論，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贅述，附此敘明。

五、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家事事件法第51條、民事訴訟法第78

    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6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黃家慧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提

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6 　　日

　　　　　　　　　　　　　　　書記官　高偉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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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當事人間請求離婚事件，本院於中華民國113年12月2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准原告與被告離婚。

二、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理　　由

壹、程序方面：

　　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之一，按照家事事件法第51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前段規定，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起訴主張略以：

　㈠被告為大陸地區人士，兩造為使生活有所相伴及依靠，乃於民國92年2月24日在大陸結婚，並於同年3月12日在臺灣辦理結婚登記。詎被告於同年3月來臺後，僅短暫與原告生活6、7個月即稱要外出工作，之後都是回來2、3天，就又再出門，至遲約自108年起未再返家（參見本院卷第42頁背面）。惟被告於原告起訴離婚後之113年9月26日突然返家，表示不願離開，原告始報警要被告離開。

　㈡被告僅告知係在臺北工作，然原告對於被告之工作、居住地點均無所悉。而原告自106年7月中風，110年5月發現胃癌進行手術，110年11月25日因車禍急診，被告始終未到場關心，未在原告身旁照料扶持。兩造長期分居，無實質家庭及夫妻關係，原告曾以通訊軟體嘗試聯繫被告，被告亦拒不告知其目前居住地點為何，足見被告主觀上無維持婚姻之意願。兩造長期分居各行其事，無維持婚姻及共創美滿生活之意圖及計劃，難期日後維持圓滿生活，任何人倘處於同一境況應認均將喪失維持婚姻希望，爰依民法第1052條第2項規定，請求判准兩造離婚等語。

　㈢並聲明：請准原告與被告離婚。

二、被告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惟曾到庭及以書狀答辯稱：

　㈠被告因工作關係無法與原告共同生活，並無遺棄原告之意，被告係經原告同意擔任看護工作，往返大陸與台灣兩地，係有正當理由未能履行夫妻同居義務，原告請求離婚係屬濫用權利。

　㈡兩造結婚22年，婚後原告曾與被告至大陸親戚家居住，在臺期間被告與原告同住○○路○○○巷，被告於111年都還住在○○路，疫情時住了3個月多，自112年開始，被告自大陸返家後，原告會要被告不要住在○○路，稱其女兒看到其會難做人云云，被告於是離開，112年住在○○路有十幾天，113年前後加起來有住1個星期，原告稱被告沒有住在○○路超過5年，並非事實。

　㈢原告動手術期間，被告因上訪北京要求拆遷補償，在大陸被拘留，且正值疫情期間，無法返臺照顧；兩造分居係因原告與其子女將被告趕出家門，被告並無分居之意願，願與原告維持婚姻關係，不同意離婚。判決離婚將使被告無法以依親為由，再長期居留臺灣地區或取得身分證，對被告極為不利等語，資為抗辯。

　㈣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夫妻之一方為臺灣地區之人民，一方為大陸地區之人民者，其判決離婚之事由，依臺灣地區之法律；又夫妻之一方為臺灣地區人民，一方為大陸地區人民者，其結婚或離婚之效力，依臺灣地區之法律，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52條第2項、第53條分別有明文。本件原告主張其為中華民國國民，被告為大陸地區人民，兩造於92年2月24日結婚，婚後曾在臺灣共同生活之事實，有原告所提之戶籍謄本、結婚公証書及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之證明為證，是本件離婚事件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52條第2項規定，應適用臺灣地區之法律。

　㈡按有民法第1052條第1 項以外之重大事由，難以維持婚姻者，夫妻之一方得請求離婚，但其事由應由夫妻之一方負責者，僅他方得請求離婚，民法第1052條第2 項定有明文。上開條文規定之立法意旨，在符合現代多元化社會之需要，使裁判離婚之事由較富彈性，其判斷之標準為婚姻是否已生破綻而無回復之希望。而婚姻是否已生破綻無回復之希望，不可依主觀的標準，即從原告已喪失維持婚姻意欲之主觀面加以認定，而應依客觀之標準，即難以維持婚姻之事實，是否已達倘處於同一境況，任何人均將喪失維持婚姻意欲之程度而定（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1450、2924號、94年度台上字第115 、2059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婚姻係以夫妻相互間之感情為立基，並以經營夫妻之共同生活為目的，故夫妻自應誠摯相愛，並互信、互諒，協力保持婚姻共同生活之圓滿及幸福。倘上開基礎已不復存在，夫妻間難以繼續共同相處，彼此間無法互信、互諒，且無回復之可能時，自無仍令雙方繼續維持婚姻形式之必要，此時即應認有「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再按民法第1052條第1項之規範內涵，係在民法第1052條第1項規定列舉具體裁判離婚原因外，及第2項前段規定有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為抽象裁判離婚原因之前提下，明定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應由配偶一方負責者，排除唯一應負責一方請求裁判離婚。至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雙方均應負責者，不論其責任之輕重，本不在系爭規定適用範疇（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4號判決參照）。

　㈢原告主張兩造分居已久，被告至少自108年起幾未返家等情，核與證人即原告女兒尤淑雲具結證述略以：我隔2、3天，有時候每天都會回去探望父親，已經5、6年沒有看到被告。從他們結婚到我沒有看到被告止，我碰到被告的次數不超過6次等語（參見本院卷第43頁），證人即原告房客丁○○具結證述略以：112年4、5月開始跟原告租屋，是跟原告同一門牌號碼，同一門口進出，是向原告租2樓1個房間。原告住1樓。我一年半以上都沒有看過有其他人同住。我天天都有看到原告，都有跟原告打招呼，從來沒看過原告的太太。是113年夏天原告報警之前約1個星期，有胡小姐跟我在門口推推拉拉，他說是原告的太太，我說我來住一年多，我沒有看過你。當時我是開門出來，她要進來我不讓她進去等情在卷（本院卷第161至163頁），證人即原告鄰居己○○具結證述略以：與原告為鄰居30幾年，證人丁○○搬來以前，原告都自己1個人住，不知道原告是否有太太。沒看過有原告太太出入原告房子，也沒有看過原告太太出來倒垃圾；我會跟原告聊天，原告也會出來倒垃圾，我沒有看到其他人。原告沒有說我都不知道他有太太等語（本院卷第163背面至164頁）相符，參以被告自97年至103年間、及105、106年間，每年入境在台停留時間均僅一個月，104年間及107年間則各入境三次，每次停留約僅月餘，又被告於108年4月9日入境至108年4月19日出境，又110年9月16日入境至111年1月5日出境，又於112年6月23日入境至112年12月25日出境等情，亦有入出國日期證明書在卷可佐（本院卷第21頁），是除新冠疫情之109年至110年上半年外，由被告自97年起入境在台停留時間不長，更可佐證原告主張兩造長期未共同生活之事屬實，是原告主張兩造分居已久，被告自108年間起均未返家，分居至少5年以上，已有所憑。被告雖否認上情，並以前詞至辯，惟其所傳訊證人戊○○僅具結略以：已經認識被告十幾年，那時被告在潭子做看護，5至10年前，有好幾次在晚上送被告回○○路住處，被告說原告的小孩不喜歡其回去，所以被告只好晚上回去，我不知道被告是住在潭子還是○○路。113年只有1次載被告回○○路，應該是9、10月某一個星期三下午，晚上被告被趕出來後打電話給我，被告跟我說原告那邊報警。兩造有沒有住一起我沒有辦法證實等情在卷（本院第166至168頁），則依證人戊○○之證述，並無法證明108年至今被告在臺期間與原告有同住之事實；再被告就其具正當理由未共同生活之主張，未舉證以實其說，此部分所辯實難採憑；又被告所提兩造10多年至大陸之照片（本院第99、139頁），顯無從為於108年後兩造有共同生活之證據；另被告所提其餘112年間出遊照片(參見本院卷第151至156頁)，惟其未說明照片日期地點、何人為原告及係與何人共同出遊，復原告已否認兩造近5年有共同生活之事，是此部分無從辨識原告有參與出遊之照片，亦難採為兩造於112年間有共同生活之證據，從而，被告此部分所辯，尚難採憑。綜上所述，原告主張兩造分居5年以上之事實，尚堪採信。

　㈣本院審酌兩造至少自108年起未共同生活，已如前述，是兩造長期未共同生活，迄今已逾5年，足認兩造均無維繫婚姻意願，兩造間顯已無法互信、互愛、互諒、相互協力以共同保持婚姻生活之圓滿與幸福，客觀上依兩造目前狀況，堪認已達於倘處於同一境況，任何人均將喪失維持婚姻希望之程度，已構成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且就該離婚事由觀之，政府雖因新冠疫情自109年開始肆虐全球而有實施入境管制措施，惟由被告之入出國日期證明書觀之(本院卷第21頁)，被告曾於110年9月入境及112年6月間入境，顯自110年9月16日已開始往來兩岸，其仍未返家與原告共營家庭生活，由此可見，被告就兩造長期分居之事實，確有可歸責之處，被告無正當理由未返家同住，自有過失，尚不能認為原告係唯一有責。從而，原告依民法第1052條第2項之規定請求判決離婚，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四、被告聲請傳喚證人即15年前曾相聚，且之後有與被告電話聯繫之友人○○，以證明原告常跟被告拿錢繳房貸等云云，惟查證人與被告電話聯繫，其僅聽聞被告所述，並未親眼見聞兩造是否同住，是尚無傳訊必要。本件事證已明，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未經援用之證據，經本院審酌後，核與本件之結論，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贅述，附此敘明。

五、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家事事件法第51條、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6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黃家慧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6 　　日

　　　　　　　　　　　　　　　書記官　高偉庭





